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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405室

办公地：上海市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405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经办律师：刘佳 张兰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号企业天地 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11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王灵

联系人：傅琛慧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较高流动性为优先目标，力求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定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通知存款，短期融资券，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

期存款、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

(含 397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中国证监会及 /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指标(主要包括：市场资金供求、利率水平和市场预期、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就业率水平、

国际市场利率水平、汇率等)，决定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长 /中 /短)和比例分布。

根据各类资产的流动性特征(主要包括：平均日交易量、交易场所、机构投资者持有情况、回购抵押数量等)，决定组合中各

类资产的投资比例。

根据各类资产的信用等级及担保状况，决定组合的风险级别。

2.类别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整体策略要求，决定组合中类别资产的配置内容和各类别投资的比例。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流动性指标(二级市场存量、二级市场流量、分类资产日均成交量、近期成交量、近期变动量、交易场

所等)，决定类别资产的当期配置比率。

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持有期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税务处理、附加选择权价

值、类别资产收益差异等)、市场偏好、法律法规对基金投资的规定、基金合同、基金收益目标、业绩比较基准等决定不同类别

资产的目标配置比率。

3.明细资产配置策略

第一步筛选，根据明细资产的剩余期限、资信等级、流动性指标(流通总量、日均交易量)，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二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收益率(到期收益率、票面利率、利息支付方式、利息税务处理)与剩余期限的配比，对照基金

的收益要求决定是否纳入组合。

第三步筛选，根据个别债券的流动性指标(发行总量、流通量、上市时间)，决定投资总量。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具有存期灵活、存取方便的

特征，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具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特征。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投

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金时，经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本基金的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4年 4月 21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

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固定收益投资

50,016,491.84 21.46

其中：债券

50,016,491.84 21.46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29,635,224.96 55.62

4

其他资产

53,406,295.69 22.92

5

合计

233,058,012.49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07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0.00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29,699,755.45 14.69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6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9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1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80天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120天。 本报告期内无投资组

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天的情况。

（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1 30

天以内

44.34 14.69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2 30

天

(

含

)-60

天

4.9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3 60

天

(

含

)-90

天

14.84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4 90

天

(

含

)-180

天

24.7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5 180

天

(

含

)-397

天（含）

-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合计

88.86 14.69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9,974,011.60 4.93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9,974,011.60 4.93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40,042,480.24 19.81

6

中期票据

- -

7

其他

- -

8

合计

50,016,491.84 24.74

9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利

率债券

- -

注：上表中，债券的摊余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5.�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张）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1 041354039

13

华能集

CP002

100,000 10,015,072.14 4.95

2 041361024

13

光明

CP001

100,000 10,013,377.22 4.95

3 011316005

13

华电股

SCP005

100,000 10,011,270.65 4.95

4 041369011

13

京机电

CP001

100,000 10,002,760.23 4.95

5 130236 13

国开

36 100,000 9,974,011.60 4.93

注：上表中，债券的摊余成本包括债券面值和折溢价。

6.�“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

含

)-0.5%

间的次数

-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157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006%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588%

注：上表中“偏离情况”根据报告期内各工作日数据计算。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固定份额净值，基金账面份额净值始终保持为人民币 1.00 元。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

买入成本列示，按票面利率或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计提收

益或损失。

（2）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持有的剩余期限小于 397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总计在每个交

易日均未超过日基金资产净值 20％。

（3）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4）其他资产的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1,696,130.61

4

应收申购款

51,710,165.08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53,406,295.69

（5）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基金成立至 2014年 3月 31日）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 A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2012/12/31

0.2066% 0.0018% 0.0775% 0.0000% 0.1291% 0.0018%

2013/1/1

—

2013/12/31 3.2941% 0.0038% 1.3500% 0.0000% 1.9441% 0.0038%

2014/1/1

—

2014/ 3/31 0.9810% 0.0059% 0.3329% 0.0000% 0.6481% 0.0059%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 B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

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

—

2012/12/31

0.2197% 0.0020% 0.0775% 0.0000% 0.1422% 0.0018%

2013/1/1

—

2013/12/31 3.5427% 0.0038% 1.3500% 0.0000% 2.1927% 0.0038%

2014/1/1

—

2014/ 3/31 1.0406% 0.0059% 0.3329% 0.0000% 0.7077% 0.0059%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①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2年 12月 11日。

②根据《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包括现金，通知存款，短期融资券，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债券回购，期限在

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剩余期限在 397天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中国证监会及 / 或中

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8.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9.基金的开户费用；

10.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3%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3%÷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

付日支付。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

付日支付。

3.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25%，对于由 B类降级为 A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

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A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B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0.01%，对于由 A类升

级为 B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达到 B类条件的开放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 B 类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费率。 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销售服务费年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经注册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4、本章第(一)款第 4至第 10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五)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

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公司结合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情况，对其原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三、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四、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代销机构关信息。

六、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及最近一期基金业绩和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七、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25日

(

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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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０５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路

３

号新恒基国际大厦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赵森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４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０６

客服热线：

９５１６２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０６

）公司名称：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五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梁越

联系人：陈攀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０１９

业务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３

、其他代销机构

本基金发售期间，若新增代销机构或代销机构新增营业网点，则另行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２５５

号

４

层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３１－３３

楼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１８８９７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８９９１７５

联系人：李尔华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体育西路

１８９

号城建大厦

９

楼

负责人：程秉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４５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３３５

经办律师：黄贞、王志宏

联系人：程秉

四、审计基金资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法人代表：卢伯卿

联系人：洪锐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新华、洪锐明

四、基金的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获取高于业绩比

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

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券、集合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私募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和可转债等，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新股增发和可转债申购。

本基金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本基金对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

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今后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利率互换、利率期货等固定收益类金融衍生工具或其他投资品种，基金管理人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其投资比例遵循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综合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态势、利率走势、收益率曲线变化趋势和信用风险变化等因素，并结合各种固定收益类资

产在特定经济形势下的估值水平、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特征，在符合本基金相关投资比例规定的前提下，决定组合的久期水平、期限

结构和类属配置，并在此基础之上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以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一）利率预期策略与久期管理

本基金通过对

ＧＤＰ

、

ＣＰＩ

、国际收支等国民经济运行指标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的可能情景，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包括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对市场利率水平和收益率曲线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和判断，结合债券市场资金

供求结构及变化趋势，确定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久期配置。

１

、利率预期策略

债券积极投资策略的关键是对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测。通过对利率的科学预测和对债券投资组合久期的正确把握，可以提高投资

收益。

久期越长，利率变动所引起价格变化越大，久期越短，利率变动所引起价格变化越小。如果预计利率会下跌，债券价格会上涨，则

应该加大长久期债券的比例，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相反，如果预计利率会上涨，债券价格会下跌，则应该增加组合中久期较短债券

的比例，以尽可能减少利率上涨带来的损失。

２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

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是根据对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动的预期建立或改变组合期限结构。要运用收益率曲线配置策略，必须先预测

收益率曲线变动的方向，然后根据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动的情景分析，构建组合的期限结构。

３

、骑乘策略

骑乘策略是一种基于收益率曲线分析对债券组合进行适时调整的债券投资管理策略。该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比较陡峭时，即

相邻期限利差较大时，可以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也即收益率水平相对较高的债券，随着持有期限的延长，债券的

剩余期限将会缩短，此时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通过债券收益率的下滑来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二）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主要包括资产类别选择、各类资产的适当组合以及对资产组合的管理。本基金将在利率预期分析及其久期配置范围确

定的基础上，通过情景分析和历史预测相结合的方法，“自上而下”在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银行存款、

信用债、政府债券等资产类别之间进行类属配置，进而确定具有最优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

（三）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于企业债、公司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资产支持证券等

信用债券，以提高组合的收益水平。

信用债市场整体的信用利差水平和信用债发行主体自身信用状况的变化都会对信用债个券的利差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一

方面，本基金将从经济周期、国家政策、行业景气度和债券市场的供求状况等多个方面考量信用利差的整体变化趋势；另一方面，本

基金还将以内部信用评级为主、外部信用评级为辅，即采用内外结合的信用研究和评级制度，研究债券发行主体企业的基本面，以确

定企业主体债的实际信用状况。具体而言，本基金的信用策略主要包括信用债券趋势判断、信用利差分析、持有期收益情景模拟和信

用债券精选策略四个方面。本基金信用债券投资遵循以下流程：

１

、信用债券趋势判断

本基金将通过着眼于经济走势、资金利率、信用债供求等影响信用债市场趋势的因素来分析未来一段时间内信用债市场中不同

品种、不同信用等级债券的收益率变化情况，判断信用债走势。

２

、信用利差分析

在信用债券趋势判断的基础上，本基金将进一步分析和判断信用利差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其基本理念是，在历史利差经验数

据的基础上，从上述影响因素入手，对比当前状况与历史情况，判断信用利差所处的位置以及合理位置，若最终分析结果认为利差将

变动，则积极主动进行资产调整组合，把握投资机会或规避损失。

３

、持有期收益情景模拟

持有期收益情景模拟是根据信用利差和基准利率的分析， 假设数种可能发生的情景并赋予各个情景不同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和

收益率变化，得出在不同情景下各类信用债的持有期收益，根据该模拟结果挑选较优的组合配置方案，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４

、信用债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借助公司内部的行业研究员的专业研究能力，并综合参考外部权威、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

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发债主体企业进行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并结合债券的发行条款，确定信用债的实际信用风险状况及其信用

利差水平，挖掘并投资于信用风险相对较低、信用利差收益相对较大的优质品种。定量分析主要用于分析财务分析、产销数据、融资

便利等方面；定性分析主要用于分析行业前景、竞争地位、股东背景、管理能力、偿债支持等。

（四）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主要包括资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ＡＢＳ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ＭＢＳ

）等证券品种。本基金将重点对市场利率、发

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性等影响资产支持证券价值的因素进行分析，并辅助采用蒙

特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评估资产支持证券的相对投资价值并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

中债总全价指数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的综合反映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

场和柜台债券市场的跨市场债券指数。该指数样本券涵盖央票、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能较好地反映债券市场的整体收益情况。

采用该比较基准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１

、中债总全价指数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编制，并在中国债券网公开发布，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市场影响力；

２

、在中债指数体系中，中债总全价指数所代表的债券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与本基金较为贴近，因此，中债总全价指数比较适合

作为本基金的比较基准。

如果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停止计算编制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

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８５

，

２２７

，

６２４．７４ ９３．０９

其中：债券

５８５

，

２２７

，

６２４．７４ ９３．０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７

，

８２４

，

０５０．８１ ２．８４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２５

，

５８５

，

５０８．０５ ４．０７

８

合计

６２８

，

６３７

，

１８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７

，

４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３２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７

，

４５１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３２

４

企业债券

３８７

，

７７６

，

６２４．７４ １３６．１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５８５

，

２２７

，

６２４．７４ ２０５．４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０２４９ １２

国开

４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１４

２ １２４０６４ １２

国网

０４ ６９９

，

９９０ ６６

，

５９０

，

０４８．７０ ２３．３８

３ １２２６８６ １２

白药债

４９９

，

９８０ ４９

，

３９８

，

０２４．００ １７．３４

４ １２２７７０ １１

国网

０１ ４９９

，

３１０ ４８

，

２４３

，

３３２．２０ １６．９４

５ １３０２０９ １３

国开

０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根据公开市场信息，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和处罚。

（

２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０

，

４８２．０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７

，

３９９

，

９７７．８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１０１

，

６４９．６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３

，

３９８．５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５

，

５８５

，

５０８．０５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１

、广发纯债债券

Ａ

类：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６．２３％ ０．１４％ －５．２９％ ０．１１％ －０．９４％ ０．０３％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１６％ ０．１９％ １．６１％ ０．１１％ ０．５５％ ０．０８％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４．１１ ０．１５％ －３．６７％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０４％

２

、广发纯债债券

Ｃ

类：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１２．１２－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６．５２％ ０．１４％ －５．２９％ ０．１１％ －１．２３％ ０．０３％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１４．３．３１ ２．０６％ ０．２０％ １．６１％ ０．１１％ ０．４５％ ０．０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期至今

－４．５０ ０．１５％ －３．６７％ ０．１１％ －０．８３％ ０．０４％

（二）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广发纯债债券

Ａ

类：

２．

广发纯债债券

Ｃ

类：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基金合同生效后六个月，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本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从

Ｃ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０％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０％

。在通常情况下，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

０．４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０％÷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

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划出，由注册登记机构代收，注册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若遇

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基金行销广告费、促销活动费、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销售服务费使用范围不包括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

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广发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４

年

１

号）的内容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第二部分 释义”部分，更新了《基金法》等法规的相关信息。

２．

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部分，根据基金管理人人员变动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人员变动及业务经营情况对基金托管人信息进行了相应更新。

４．

在“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相关的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的资料进行更新，相关事宜均已公告。

５．

在“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６．

在“第十部分 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

７．

根据最新公告，对“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内容进行了更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上接 B16版）

（1）收益层面

盈利的增长是支持股票价格快速、长期上涨的动力，而盈利增长水平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行业因素是影响

企业增长性的主要外部因素；科技创新、消费趋势等则是影响企业增长性的主要内部因素。 本基金将主要通过行业分析和企

业研究进行股票投资的收益性选择。

①行业分析

本基金将通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行业竞争结构分析和行业发展趋势分析，评价行业增长潜力：

A．行业发展现状分析，主要包括：

（A）行业增长率、产品集中度、企业地域分布分析；

（B）发达国家行业发展状况及行业梯度转移趋势分析；

（C）政府政策导向分析等。

B．行业竞争结构分析，主要包括：

（A）行业价值链分析及行业内主导竞争作用力分析；

（B）行业内主要竞争者财务状况及其竞争策略分析；

（C）行业所处周期及需求状况分析等。

C．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主要包括：

（A）行业未来需求趋势及行业演变规律分析；

（B）行业内购并整合的可能性分析等。

②企业研究

本基金通过对企业利润增长水平的定量分析和企业创新能力、管理水平的定性分析，评价企业的增长潜力：

A．利润增长水平分析，主要包括：

（A）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分析；

（B）企业净利润增长率分析；

（C）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D）企业资产负债水平分析等。

B．企业创新能力分析，主要包括：

（A）企业主营产品是否符合产业升级趋势，是否顺应大众消费潮流；

（B）企业是否采取了不易被模仿和不易受到竞争对手反击的创新，确保企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独享创新带来的超额利

润，并扩大市场占有率；

（C）企业是否具有品牌优势、资源独占等核心竞争优势等。

C．企业管理水平分析，主要包括：

（A）企业是否具有明确的发展战略；

（B）企业是否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C）企业管理团队是否重视股东权益等。

（2）风险层面

在风险控制方面，本基金通过相对价值法和贴现现金流法的综合运用，在横向和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企业的估

值水平，选择价值被市场低估或者处于合理估值区间的股票，作为控制投资风险的重要手段，主要考察指标包括：

①资产重置价格

②市盈率（P/E）

③市净率（P/B）

④贴现现金流（DCF）

⑤经济价值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V/EBITDA）

本基金将根据宏观经济状况、收益实现情况合理分配收益层面和风险层面的权重，做到可攻可守、进退有度，以期在合理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财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3、固定收益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可以投资于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和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本基金固定收益品种投资将采取较

为积极的策略，通过利率预测分析、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信用度分析、收益率利差分析等，力求在保证基金资产总体的安全

性、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取一定的收益。

4、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充分考虑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积极运用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以期降

低组合风险，锁定既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基金财产的保值、增值。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300指数×70％＋中国债券总指数×30%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如果由于外部投资环境或法律法规的变化而使得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更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则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适当调整，在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告并予以实施。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风险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属于中高风险的证券投资基金品种。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

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数据截止到 2014年 3月 31日，其中的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5,492,682,568.14 86.15

其中：股票 5,492,682,568.14 86.15

2 固定收益投资 486,355,251.20 7.63

其中：债券 486,355,251.20 7.63

资产支持证券 - 0.00

3 贵金属投资 -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0.00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93,768,958.72 6.18

7 其他资产 2,621,589.03 0.04

8 合计 6,375,428,367.09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A 农、林、牧、渔业 61,335,128.75 0.97

B 采矿业 - 0.00

C 制造业 2,552,310,473.32 40.2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0.00

E 建筑业 703,636,772.08 11.11

F 批发和零售业 -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7,051,460.56 0.11

H 住宿和餐饮业 - 0.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5,250,043.37 2.92

J 金融业 1,010,695,548.44 15.95

K 房地产业 699,766,433.88 11.05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0.00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9,714,735.24 0.63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87,822,468.93 2.96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0.00

P 教育 - 0.00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0.00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00

S 综合 45,099,503.57 0.71

合计 5,492,682,568.14 86.70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000002 万 科Ａ 50,117,698 405,452,176.82 6.40

2 000063 中兴通讯 32,030,216 404,861,930.24 6.39

3 600036 招商银行 32,041,622 314,648,728.04 4.97

4 601166 兴业银行 32,873,929 312,959,804.08 4.94

5 600016 民生银行 40,169,492 307,698,308.72 4.86

6 600518 康美药业 17,026,970 275,836,914.00 4.35

7 600887 伊利股份 7,353,106 263,461,787.98 4.16

8 000895 双汇发展 6,678,955 262,416,141.95 4.14

9 000100 TCL�集团 100,999,903 255,529,754.59 4.03

10 600383 金地集团 31,493,286 217,933,539.12 3.44

4、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0.00

2 央行票据 - 0.00

3 金融债券 - 0.00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0.00

4 企业债券 - 0.0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0.00

6 中期票据 - 0.00

7 可转债 486,355,251.20 7.68

8 其他 - 0.00

9 合计 486,355,251.20 7.68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10023 民生转债 3,089,880 273,485,278.80 4.32

2 113002 工行转债 2,141,980 212,869,972.40 3.36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349,580.8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250,699.98

5 应收申购款 21,308.2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621,589.03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110023 民生转债 273,485,278.80 4.32

2 113002 工行转债 212,869,972.40 3.36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四、基金的业绩

（一）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7.6.12－2007.12.31 25.71% 1.89% 24.67% 1.51% 1.04% 0.38%

2008.1.1－2008.12.31 -57.77% 2.18% -49.72% 2.13% -8.05% 0.05%

2009.1.1－2009.12.31 68.75% 1.80% 61.77% 1.44% 6.98% 0.36%

2010.1.1—2010.12.31 4.44% 1.40% -7.82% 1.11% 12.26% 0.29%

2011.1.1－2011.12.31 -30.09% 1.22% -16.51% 0.91% -13.58% 0.31%

2012.1.1－2012.12.31 11.01% 1.11% 6.47% 0.89% 4.54% 0.22%

2013.1.1－2013.12.31 -2.61% 1.25% -5.56% 0.98% 2.95% 0.27%

2014.1.1－2014.3.31 -7.10% 1.12% -4.82% 0.83% -2.28% 0.29%

2007.6.12－2014.3.31 -34.30% 1.57% -25.30% 1.33% -9.00% 0.24%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大成创新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2007年 6月 12日至 2014年 3月 31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暨基金转型）之日 2007年 6月 12日起 3 个月

内为建仓期。 截至报告日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证券交易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7）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从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该项费用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1.5%的年费率计提，即本基金的年管理费率为 1.5%。 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基金托管人应于次月首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按照基金管理人指令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该项费用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0.25%的年费率计提，即本基金的年托管费率为 0.25%。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基金托管人应于次月首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按照基金管理人指令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

（3）上述“1、基金费用的种类” 第 3至 7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由基金托管人从基

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集中申购期申购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一致。

（1）场外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 费率

M＜50万 1.50%

50万≤M＜200万 1.00%

200万≤M＜500万 0.60%

M≥500万 1000元 /笔

投资者多次申购， 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当需要采取比例确认方式对有效申购金额进行部分确认

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2）场内申购费率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应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场外集中申购费率设定投资者的场内集中申购费率。

（3）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缴纳，用于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

算等各项费用。

（4）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按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产生的损失由基

金财产承担。

2、赎回费用

（1）场外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1年以内（不含 1年） 0.50%

1年到 2年（不含 2年） 0.25%

2年（含 2年）以上 0

通过跨市场转登记由场内转至场外的基金份额，其持有期限自转登记至场外的份额确认日起计算。

（2）场内赎回费率

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比例 0.5%。

（3）赎回费的 25%归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销售手续费等各项费用。

（4）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总金额、净赎回金额按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产生的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

3、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T＋1日内公告。 遇特殊情况，基金份额净值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

T基金份额净值＝T日基金资产净值÷T日发行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净值保留到小数点后 3位，小数点后第 4位四舍五入。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收费模式。 调高基

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

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将来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本基金可以依法提取业绩报酬和 /或业绩风险准备金。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模式实施前 2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应依据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纳税。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2014 年 1 月 25 日公布的《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更新招募说明书（2013 年第 2 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

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

2、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

3、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4、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三、基金的投资”的“（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5、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四、基金的业绩” 部分。

6、根据相关公告，对“二十七、其他应披露的事项”进行了更新，补充了 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14 年 6 月 12 日发布的公

告。

7、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八、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


